附件1
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单位：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序号
	业务类型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配套监管措施

	1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2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季、每年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分别于下一季度15日前和下一年1月31日前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计分析表。统计分析表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3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编制应急预案前，编制单位应当进行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4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矿山、金属冶炼企业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带储存设施的，下同）、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论证。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5
	安全生产
	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单位、人员的，生产经营单位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其他单位、人员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有关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单位、人员的，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6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对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并对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作出结论。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企业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三年进行一次应急预案评估。

应急预案评估可以邀请相关专业机构或者有关专家、有实际应急救援工作经验的人员参加，必要时可以委托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实施。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7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落实应急指挥体系、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及装备，建立应急物资、装备配备及其使用档案，并对应急物资、装备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使其处于适用状态。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六）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8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3.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4.未被列为严重失信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9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案。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3.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4.未被列为严重失信名单。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审档案，做好申报、培训、考核、复审的组织工作和日常的检查工作。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案的，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首违不罚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10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3.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4.未被列为严重失信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首违不罚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11
	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一般事故隐患。
	第十师北屯市应急管理局
	1.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2.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3.3年内未发生过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4.未被列为严重失信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惠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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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免罚承诺。2.公示不予行政处罚结果并录入执法监管系统。3.加强日常巡查检查。4.及时查处举报事项。5.及时办理转办督办事项。


